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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布《旅馆业法》修正草案

近日，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

《旅馆业法》 修正草案， 主要内容为：

一是草案规定， 拒绝入住的事由

包括： 客人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减免住

宿费用； 客人使用侮辱性言辞或不文

明行为对待旅馆员工， 给员工造成不

合理的心理负担， 如长时间辱骂、 要

求下跪道歉、 无理由长时间纠缠等。

在《感染症法》 规定的特定传染病流

行期， 旅馆经营者有权要求客人配合

防疫工作， 并拒绝明显患有特定传染

病的客人入住。

二是保障残障人士权益。 旅馆经

营者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客人的知情

权、 隐私权等消费者基本权利。 残障

人士有权提出合理的入住需求， 旅馆

经营者不得以负担过重为由拒绝其入

住。 旅馆经营者还应开展培训员工入职

与在职培训， 提升员工的服务意识， 避

免歧视残障人士。

（日语编译： 强宇铭）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 《征收条例》） 第 8 条第 5 项

规定，“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

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 基础设施落后

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是“为

了保障国家安全、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的情形之一，

肯定了包含商业性项目在内的成片式旧

城区改建征收的公益性。 公共利益概念

与我国的城市建设需要密切相关， 在立

法本意和司法解释中都具有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需要服务的功能。

然而， 旧城区改建项目中的公共利

益是一项高度政策性的行政判断， 行政

机关享有裁量权的同时存在着判断的局

限性。 为了保护被征收人财产权和生存

权， 制度上需要对公共利益这一不确定

法律概念的解释方法进行厘定。 除了期

待市、 县级人民政府在作出征收决定

时， 充分发挥对确需征收等要件的缜密

判断以外， 更重要的是， 司法应在行政

判断的局限之处发挥司法审查的功能，

保护少数者权益。

进而， 在当今城市建设的存量更新

时代， 限缩旧城区改建征收的情形、 严

格判断公共利益， 应当成为坚持“留改

拆” 并举、 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城市更新

的重要原则。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第 31 条也正因此规定了在城市更新过

程中， 确需征收房屋提升城市功能的，

应当遵循决策民主、 程序正当、 结果公

开的原则， 广泛征求被征收人的意愿，

科学论证征收补偿方案。

旧城区改建征收公共利益

判断的方式与功能

旧城区改建征收是否符合 《征收条

例》 第 2 条所规定的公共利益， 需满足

四项要件： 第一， 属于地段危房集中、

基础设施落后的旧城区； 第二， 征收规

模合理确定， 以保护 （不损害） 历史文

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第三， 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 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应当纳入

市、 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

划， 即“四规划一计划” 要件 （第 9

条）； 第四， 确需征收。

这四项要件体现了旧城区改建征收

中的公共利益判断具有高度的政策性，

尤其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危房集中、 基础设施落

后” 是一组需要技术性判断的法律概

念。 行政机关在划定旧城区范围时， 主

要会考虑房屋和所在区域的物理条件，

并依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等各类技术标准进

行判断。

其二， “四规划一计划” 要件与地

方人民政府的财政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密切相关。

其三， “确需征收房屋” 要件要求

市、 县人民政府对是否应予征收进行必

要性判断， 即通过比较衡量旧城区改建

的获益与被征收人受到的侵害， 作出是

否予以征收的决定。

为了约束和监督市、 县人民政府作

出的这种高度政策性的行政决定， 保护

被征收人的财产权， 诸多地方发展出由

被征收人投票同意改建的征询制度。 只

有获得绝对多数被征收人的同意， 征收

程序才能继续推进。 这种蕴含民主性色

彩的征询程序也构成了旧城区改建公共

利益判断的重要环节。

然而， 在司法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

对旧城区改建征收决定的审查持谦抑立

场。 在审查方法上，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

“危房集中、 基础设施落后” 这组概念

和旧城区改建征收是否符合城乡规划等

仅进行形式审查， 对于经过立法审议的

年度计划中所列的旧城区征收项目是否

符合公益直接不予审查。 同时， 最高人

民法院以旧城区改建的目的而非项目本

身的公益性来证成公共利益， 认为旧区

改造后的土地开发即使包含商业项目，

但只要能证明该项目提高了被征收人居

住环境， 就具备公共利益。

近年来， 是否经过绝大多数被征收

居民同意这一征询程序成为最高人民法

院判断旧城区改建征收公益性的决定性

要素。 最高人民法院将此程序比作地方

人大的民主程序， 以此来否定被征收人

提出的主张。 令人遗憾的是， 最高人民

法院现有的案例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确

需征收” 要件的审查。

行政和司法层面对旧城区改建征收

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判断方式， 也吻合

了立法者的认识。 在立法本意上， 权威

的释义指出， 公共利益概念必须考虑我

国的工业化、 城镇化的国情， 旧城区改

建既改善了城镇居民居住、 工作条件，

又改善了城市环境， 提升了城市功能，

可以包含必要的商业开发， 并为土地出

让服务。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程，

政府为推动城市化、 基础设施建设乃至

于经济发展， 都曾对征收的公益概念进

行扩张解释， 但不可否认的是， 也都受

到了各种严峻的质疑。

旧城区改建征收公共利益

判断存在的问题

尽管公共利益概念在立法本意和司

法解释上均有着实现中国城市化发展目

标的功能， 但过度放任行政自由判断，

会对私人权利带来不利侵害。

首先， 单纯依靠技术性标准判断旧

城区概念存在狭隘性。 如上文所述，

“危房集中、 基础设施落后” 这组旧城

区概念通常是通过技术性标准进行判

断。 然而， 若过于依赖于技术标准， 将

会忽视旧区本身所包含的经济社会内涵

等政策性因素， 例如破旧住房所在社区

的经济活力、 住房的可负担性和社区融

合等因素。

其次， 以规划公益取代征收公益存

在侵权隐患。 规划是对各种利害进行调

整衡量得出的公共利益， 较为抽象， 而

征收私人财产权的公益则要求更为重

大、 必要的情形。 从程序来看， 规划法

和征收法中的公益判断是两个阶段的决

定。 市、 县级人民政府应通过“确需征

收” 要件来将规划、 计划的征收必要性

转化为具体旧改地块的征收必要性， 否

则很有可能使得旧城区改建征收项目发

展成为侵害私人财产权利、 保护房地产

开发的安全港。

最后， 以征询中的多数人同意证成

公共利益存在逻辑盲点。 在现有征收实

践与司法审查中， 征询程序中的多数人

同意被视为公共利益形成的核心要件，

前置性的“确需征收” 要件却在一定程

度上被忽略。 由于非危旧房屋往往在补

偿方案征询中所占投票比例较低， 无法

影响投票结果， 而最终不得不接受被征

收的命运。 现实中的确存在有关项目为

了提高征收地块的评估单价， 将本不必

征收的房屋一并纳入征收范围予以征收

的做法， 不仅侵害了少数人权益， 还违

背了存量更新时代“留改拆” 并举、 以

保留保护为主的旧城区改建原则。

存量时代城市更新中健全

公共利益判断的路径

在当前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 必

须健全公共利益判断方式， 限缩旧城区

改建征收的适用范围， 方能在发挥保障

城市建设功能的同时， 保护私人财产权

等权益不受侵害。

首先， 行政机关应注重存量更新背

景， 遵循“留改拆” 这一措施顺位， 加

强旧城区改建中征收必要性的判断。 只

有综合治理、 成套改造、 拆除重建等

“留改” 型更新手段无法有效达至更新

目的的前提下， 方能够启动征收程序。

此外， 市、 县级人民政府还应当通过设

立对征收范围进行专门审查的程序和制

度， 将规划、 计划的征收必要性转化为

具体旧改地块的征收必要性。

其次， 应把征询被征收人的意愿作

为形成整体公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而不

是以此替代征收决定。 征询实际上是权

利人同意了补偿的内容， 表达了交易的

意愿。 这更类似很多国家在征收启动前

的强制购买程序。 征收主体先通过谈判

寻求权利的交易， 无法达成交易的再启

动正式的征收程序。 征询制度则是给予

了被征收人一种集体谈判的制度框架。

再次， 司法在尊重行政判断之外，

应加强对“确需征收” 要件的审查， 发

挥填补行政裁量不足的功能。 即使征收

决定符合规划要求与征询比例， 法院也

不能径行判定其符合公共利益， 而仍应

对具体旧城区改建项目以及个别拟被征

收人的征收必要性进行审查， 加强少数

人利益保障。

最后， 存量更新时代的到来当然并

不意味着旧城区改建征收的停止。 由于

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均衡性， 仍存在部分

未及时跟上旧改进程， 居住条件停留在

上个世纪的城中村和旧里地块， 现有的

“留改” 措施并不足以提升此类地段居

民的居住环境。 此时， 在满足“确需征

收” 要件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应当及时

启动旧城区改建征收程序， 履行住房保

障义务。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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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是否经过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这一征询程序成为最高

人民法院判断旧城区改建征收公益性的决定性要素。 最高法将此程

序比作地方人大的民主程序， 以此来否定被征收人提出的主张。

□ 尽管公共利益概念在立法本意和司法解释上均有着实现中国城市化

发展目标的功能， 但过度放任行政自由判断， 会对私人权利带来不

利侵害。

□ 在当前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 必须健全公共利益判断方式， 限缩

旧城区改建征收的适用范围， 方能在发挥保障城市建设功能的同时，

保护私人财产权等权益不受侵害。

旧城改建征收需完善公共利益判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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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徐鹤鸣， 遗失律师执业证， 执

业证号： 13101201710792240， 声明

作废。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专职律师苏畅 ， 遗失律师执业证 ，

执业证号： 13101200311695147， 声

明作废。

北京市京师 （上海） 律师事务

所胡晓直律师 ， 遗失律师执业证 ，

执业证号： 13101202111301545， 声

明作废。

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王磊鸣

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62509， 声明作废。

上海市闸北区万达通信器材经

营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

册号： 310108600088167， 经营者姓

名： 李瑾， 声明作废。

认 领 公 告
2023 年 10 月 25 日我局在宝山

南锚地附近查获一艘涂刷船名号为

“浩晨 68” 的船舶 （船舶识别号：

CN20047525472）， 我局执法人员于

当日登临检查， 经查， 船上共 6 名

船员， 涉嫌运输无合法齐全手续的

冻品 244.2 吨； 经查， 该船及所载

货物的所有人不详。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 现对“浩晨 68” 船及所载冻品

登报公告认领。

请上述船舶及冻品的所有人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合

法有效证书及相关证明资料， 主动

与崇明海警局联系认领。

特此公告

联系人： 陈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瀛陈

公路 518 号

联系电话： 021-39360286

崇明海警局

2023年 12月 15日

公 告
上海青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

号 ： 310228001327415， 法定代表

人： 鲁飞军， 遗失公章壹枚； 并于

即日起注销， 请有关债务债权人于

45天内前来联系， 特此公告。


